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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现金分红预案具体为：公司拟以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此外不进行其

他形式分配。预计共派发现金股利：20,356,350 元，占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 27.4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

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将制定上述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情

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金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之比低于 30%的原因说明 

（一）行业特点及发展现状 

新材料行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公司电熔氧化锆产品属于新型无

机非金属材料，铸造改性材料产品属于特种金属功能材料，海绵锆产品属于我

国稀缺的稀有金属运用于航空航天、冶金化工等基础原材料，均有良好发展前

景。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

新材料已成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培育发展工业新材料



行业，国家相继出台了包括《新材料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一系列产业

政策。公司未来将受益于工业新材料行业的快速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内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在“变”与“稳”中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预计未来新型应用领域将不断增

强，如 5G、非晶合金等，将带动产业驶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随着人民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断提高，带动了消费产业、产品的不断

升级。受此影响，公司下游行业增加了对高品质氧化锆产品的需求，也带动着

公司产品销售均价和数量均呈上升趋势。 

（二）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资金需求 

公司电熔氧化锆业务规模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拥有普通电熔氧化锆、高纯

电熔氧化锆、稳定电熔氧化锆、特种电熔氧化锆等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

耐火耐磨材料、陶瓷色釉料、锆基刹车片、电子、机械、钢铁、化工等领域，

在一些应用领域上已成功地替代了化学锆。在业内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率

先进入核级锆材、先进陶瓷等领域。目前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开始生

产，未来随着产能的不断释放，需要提供一定的流动资金支持。同时随着铸造

材料和其他产品的销售规模的扩大、其他的领域的不断涉及，公司仍需要一定

的资金投入。考虑锆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结合目前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未来长

期战略目标，公司的发展仍需资金的支持，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的无

论在销售规模和利润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公司留存收益着眼于提高投资者长期回报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现金分红，2016 年所分现金红利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的 34.11%，2017 年所分现金红利占合

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的 37.69%，2018 年拟所分

现金红利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的 27.44%，

公司最近三年（含 2018 年分红预案）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年均净利润的达到了 99.24%，考虑到行业持续投入需求

大的特点，公司需要保留较高的留存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股东权益的回



报水平的重要指标最近三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2.30%、

12.17%和 14.99%，公司资本运营效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公司将留存收益继续投

入公司经营和项目建设，主要着眼于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进而有利于提高投

资者的长期回报。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项目的拓展、日常运营发展等，保障公司持

续稳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长期回报投资者。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

各种因素，积极执行公司利润分配相关制度，与股东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成

果。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通过，并以“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核通

过。 

 

四、独立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现金分红方案，充分考虑到了公司现阶段项目建设与股东回报之间

的实际情况，平衡了公司当前资金需求与未来发展投入、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

报与中长期回报，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兼顾了公司经营和发展的

合理需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

引》、《公司章程》以及《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实施该预案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 

 


